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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9年第 108號法律公告

《2009年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 (修訂附表 2)公告》

(由衞生署署長根據《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》(2008年第 14號 )
第 15條訂立 )

1. 表列傳染性病原體

 《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》(2008年第 14號 )附表 2現予修訂，在第 11項中——
(a) 在 “甲型流行性感冒病毒 (H2、H5及 H7亞型 )”之後加入 “、人類豬型

甲型流行性感冒病毒 (H1亞型 )”；
(b) 在 “Influenza virus type A (subtype H2, H5 and H7)”之後加入

“, human swine influenza virus type A (subtype H1)”。

衞生署署長
林秉恩

2009年 5月 19日

註  釋

 本公告旨在於《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》(2008年第 14號 )附表 2指明的表列傳染
性病原體的名單中，加入 “人類豬型甲型流行性感冒病毒 (H1亞型 )”。


